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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三十日及九十三年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資  產 94年9月30日 93年9月30日 負債及股東權益 94年9月30日 93年9月30日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 金 額 ％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 金 額  ％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3,021,027 2 $3,107,885 2 2105 附買回債券及票券負債 5,797,044 3 3,106,827 2

    2110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2,165,000 1 1,830,000 1

1110 存放央行及銀行同

業 

7,437,245 4 6,265,769 4 2120 應付款項 7,135,832 4 2,485,593 1

    2140 存款及匯款 161,885,801 82 145,414,506 87

1130 買入票券及證券 33,539,840 17 20,622,117 12 2300 央行及同業融資 5,021,486 3 3,828,029 2

    2370 應付金融債券 1,000,000 1 1,000,000 1

1140 應收款項-淨額 10,037,318 5 5,092,562 3 2517 應計退休金負債 22,309 0 20,471 0

1220 附賣回債券及票券

投資 

59,665 0 - - 28XX 其他負債 467,643 0 451,729 0

    2XXX  負債合計 183,495,115 94 158,137,155 94

1300 放款-淨額 132,510,480 68 123,909,720 74    

     股  本  

14XX 長期股權投資 499,612 0 546,278 0 3101  普通股 8,910,783 4 7,680,669 4

    3103  特別股 - - - -

15XX 其他長期投資 - - - - 3200 資本公積 11,229 0 11,229 0

     保留盈餘 - - - -

18XX 固定資產淨額 7,372,674 4 7,364,973 4 3301  法定盈餘公積 1,323,310 1 1,009,757 1

    3302  特別盈餘公積 - - - -

 其他資產  421,521 0 938,960 1 3310  未分配盈餘 1,158,944 1 1,009,454 1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  

    3400 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

價損失 

- - - -

    3410 累積換算調整數 - - - -

    3XXX 庫藏股票 - - - -

 

 

     股東權益合計 11,404,267 6 9,711,109 6

       

 資產總計 $194,899,382 100 $167,848,264 100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194,899,382 100 $167,848,2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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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率 

單位：新臺幣仟元，％ 

 九十四年九月三十日 九十三年九月三十日 

活期性存款 50,121,186 45,975,822

活期性存款比率 31.64 32.24

定期性存款 108,292,101 96,642,943

定期性存款比率 68.36 67.76

外匯存款 2,248,588 2,148,448

外匯存款比率 1.42 1.51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率＝活期性存款÷全行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
比率＝定期性存款÷全行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率＝外匯存
款÷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不含郵匯局轉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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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率 

單位：新臺幣仟元，％ 

 94 年 9 月 30 日 93 年 9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18,544,221 14,403,511

中小企業放款比率 13.98% 11.55%

消費者貸款 44,288,950 38,035,164

消費者貸款比率 33.39% 30.51%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率＝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率＝消

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宅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車貸款、機關

團體職工福利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不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4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及九十三年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本     期 上     期 

代碼 項       
目 小計 合計 ％ 小計 合計 ％ 

 
4501 
4516 
4531 
4609 
 
5501 
5516 
5532 
5534 
5535 
5800 
6100 
4999 
5999 
 
 
6300 
 

營業收益 
利息收入 
手續費收入 
買賣票券利益 
處分長期股權投資收益 
兌換淨利益 

 其他營業收益 
營業成本及費用 
利息費用 
手續費費用 
各項提存 
業務及管理費用 

營業利益（損失） 
營業外收益 
營業外費損 

營業外淨利益（損失）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淨損） 
稅前淨利(淨損) 
 

$   4,158,398
509,542
264,124
191,779

52,564 
48

1,627,134
  122,139
  685,712
1,990,422

405,764
569

$   5,176,455

4,425,406

751,048

405,195

1,156,243

100
80
10

5
4
1
0

85
31

2
13
39
15

7
0
7

22

 
$    3,760,765
     451,275 

205,581 
12,387 
13,436 

130 
 

1,338,255 
95,902 

616,891 
1,770,711 

 
431,722 
48,048 

$    4,443,574
 
 
 
 
 
 

3,821,759 
 
 
 
 

621,815 
 
 

383,674 
 

1,005,489 
 

100
85
10

5
0
0
0

86
30

2
14
40
14
10

1
9

23

負責人： 經理人： 主辦會計： 
註一：買賣票券及證券、長期投資及兌換損益以淨額列示。 
註二：利息收入、利息費用及處分固定資產之利益及損失，不得互抵，應分別列示。 
註三：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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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財 務 及 業 務 概 況 

資本適足性 

 單位：新臺幣仟元，％ 

 94 年 6 月 30 日 93 年 6 月 30 日 

1 第一類資本 10,346,704 8,657,596

2 第二類資本 803,246 1,530,498

3 第三類資本 0 0

4 資本減除項目 398,228 546,999

自有資本淨額（1+2+3-4） 10,751,722 9,641,095

風險性資產總額 118,228,137 108,543,248

自有資本比率 9.09 8.88

負債占淨值比率 1574.11 1686.52

註：自有資本比率＝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該項比率係依銀行法第四
十四條及財政部 90.10.16 臺財融（一）第○○九○三四五一○六號
令「銀行資本適足性管理辦法」所計算之比率，於每年六月底及十
二月底各計算一次，第一季或第三季揭露時請註明係指最近一期
（六月底或十二月底）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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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品質 
              單位：新臺幣仟元，％   

 94 年 9 月 30 日 93 年 9 月 30 日 

逾期放款 3,175,132 2,612,186

催  收  款 2,466,678 2,442,931

逾放比率 2.39% 2.10%

應予觀察放款 - 845,126

應予觀察放款占總放款比率 - 0.68%

帳列放款及催收款損失準備 1,241,516 1,317,106

呆帳轉銷金額 693,202 409,581

註：一、逾期放款係依財政部 83.2.16 臺財融第八三二二九二八三四號
函及財政部 86.12.1 臺財融第八六六五六五六四號函規定之列
報逾期放款金額。 

二、逾放比率＝逾期放款（含催收款）÷（放款總額＋催收款）。 
三、應予觀察放款係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逾三個月但未滿六個月、

其他放款本金未逾期三個月而利息未按期繳納逾三個月但未
滿六個月、已達列報逾放而准免列報者（包括協議分期償還放
款、已獲信保基金理賠及有足額存單或存款備償放款、九二一
震災經合意展延者、擔保品已拍定待分配款及其他經專案准免
列報者）。 

四、呆帳轉銷金額＝當年 1 月 1 日起至揭露當季季底之累積呆帳轉
銷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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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資訊 

（一）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94 年 9 月 30 日 93 年 9 月 30 日 

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 1,699,704 2,066,201

利害關係人授信比率 1.25% 1.61%

股票質押授信比率 1.29% 0.58%

行業別 比率 行業別 比率 特定行業授信集中度

（該等行業授信金額占

總授信金額比率之前三

者） 

1. 製造業 

2. 批發及零售

3. 營造業 

9.64%

7.88%

5.42%

1. 製造業 

2. 批發及零售 

3. 服務業 

11.05%

6.63%

3.05%

註：一、授信總額包括買匯、放款及貼現（含進出口押匯）、應收承兌
票款及應收保證款項。 

二、利害關係人授信比率＝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授信總額。 
三、股票質押授信比率＝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金額÷授信總

額。 
四、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額係銀行法所定義之對利害關係人授信金

額。 
五、授信行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中央銀行「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

析表」行業別揭露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林漁牧業、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批發零售餐飲業、運
輸倉儲通信業、金融保險不動產業、工商社會個人服務業及其
他占總放款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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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投資事業概況 

民國 94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成本 持股比率 

陽信證券公司 236,045 97.02%

銀聯財產保險經紀公司 1,321 20.00%

銀聯人身保險代理人公司 1,000 19.99%

 

註： 

一、 轉投資事業係指持股比率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如無應列內容，得於本項轉

投資事業概況之後加註「無」或「略」。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9 

 
 
 

（三）放款、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列政策： 

放款、催收款 

根據財政部「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辦理辦法」之規

定，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者，連同已估列之應收利息轉列催收款項。 

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本銀行係就放款、應收帳款、應收利息、其他應收款及催收款項，暨各項保證及

應收承兌票款餘額，評估可收回性，以提列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帳列其他負債）。 
參照財政部「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之規

定，本銀行按授信戶之財務狀況、過去之往來交易經驗、本息償付是否有延滯情形等，

並就特定債權之擔保品評估其價值後，評估授信資產之可收回性。 
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係參照前述財政部之規定；收回無望之授信資產，全

額提列損失；收回有困難之部分，至少依餘額百分之五十提列損失。 
本銀行對確定無法收回之債權，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予以沖銷。 

買入票券及證券 

買入票券及證券係按總成本與市價孰低計價。當市價低於成本時，提列備抵跌價

損失；嗣後若市價回升時，則應於已提列金額內予以沖回。出售時，股票及受益憑證係

以移動平均法計算成本，其他則以個別認定法計算成本。 

長期股權投資 

長期股權投資按權益法計價者，係以投資成本加（或減）按持股比例認列被投資

公司之純益（或純損）及增加（或減少）之資本公積或保留盈餘計算。被投資公司發生

純益（或純損）時，認列投資利益（或損失）；發放現金股利時則作為投資減項。取得

股權或首次採用權益法時，投資成本與所得股權淨值間之差額（溢額或折額），按五年

平均攤銷。 
長期股權投資按成本法計價者，係以成本計算。投資於上市櫃公司之股權，當其投資帳

面金額超出市價時，則改按市價計算，且提列備抵跌價損失。未實現跌價損失列為股東

權益之減項，若因市價已告回升，則於已提列金額內予以沖回。投資於未上市櫃公司之

股權，當投資之價值確以減損，且回復之希望甚小時，則調整其帳面價值，認列投資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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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記載事項 

特殊記載事項 
民國 94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案由及金額 

最近一年度負責人或職員因業

務上違反法令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年度違反法令經財政部

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年度缺失經財政部嚴予

糾正者 
無 

最近一年度因人員舞弊、重大

偶發案件或未切實依「金融機

構安全維護注意要點」之規定

致發生安全事故，其年度個別

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一、最近一年度係指自揭露當季往前推算一年。 
  二、最近一年度違反法令經財政部處以罰鍰者，係指經金融

局、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及保險司等三單位核處罰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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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利能力 

  單位：﹪ 

 94 年度第三季 93 年第三季 

資產報酬率 0.63 0.62 

淨值報酬率 10.67 10.91 

純益率 22.34 22.63 

 
註：一、資產報酬率＝稅前損益÷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率＝稅前損益÷平均淨值。 
三、純益率＝稅前損益÷營業收入。 
四、稅前損益係指當年一月累計至該季損益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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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94 年度（第三季）  93 年度（第三季）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平均值 平均利率

資        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   876,543 0.86 $   420,114 0.37
存放央行及銀行同業 7,476,360 1.51 6,091,058 1.23
買入票券及證券 22,705,385 1.48 15,641,002 1.68
放款 129,013,275 3.76 120,839,403 3.59
應收款項 4,147,064 12.04 3,262,199 12.63
附賣回債券資產 1,375,033 0.97 1,368,633 0.95
負        債  
銀行同業存款 $  5,067,945 1.26$  6,506,004 0.89
活期存款 9,388,164 0.24 8,357,010 0.20
活期儲蓄存款 37,794,499 0.67 34,326,612 0.66
定期存款 29,552,786 1.54 30,412,793 1.27
可轉讓定期存款 8,793,210 1.42 5,501,791 1.24
定期儲蓄存款 69,188,857 1.66 61,855,291 1.52
附買回債票券負債 4,019,546 1.01 2,876,965 0.76
金融債券 1,000,000 3.85 1,000,000 3.85
公庫存款 268,737 0.68 306,005 0.56
 
註：一、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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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94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金額  
合計 

0 至 30 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一年 一年以上 

資   產 185,912,000 45,965,000 5,249,000 6,064,000 10,341,000 118,293,000

負   債 227,526,000 40,861,000 16,361,000 39,848,000 56,135,000 74,321,000

缺   口 （41,614,000） 5,104,000 （11,112,000）（33,784,000）（45,794,000） 43,972,000

累 積 缺 口 （41,614,000） 5,104,000 （6,008,000）（39,792,000）（85,586,000）（41,614,000）
註：本表僅含總行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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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率敏感性資訊 
單位：％ 

 94 年 9 月 30 日 93 年 9 月 30 日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80.26 77.16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277.02） （334.36） 

註：一、利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利率變動影響之生
利資產及付息負債。 

    二、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
債（指一年內新臺幣利率敏感性資產與利率敏感性負債）。 

三、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15 

 

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臺幣仟元 

 94 年 6 月 30 日 94 月 9 月 30 日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原幣 折合新臺幣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

場風險) 
USD 

JPY 

HKD 

NZD 

AUD 

921,478

12,647

9,233

7,264

5,723

USD 

NZD 

HKD 

JPY 

CAD 

852,345

17,051

12,655

8,859

8,137

註：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金額較高之前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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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所具專業知識及獨立性之情形 

基準日：94/9/30                                                製表日：94/10/14 

職位別 股東姓名 派任日期 主要學經歷 

董事長 陳勝宏 92.05.19
第三至七屆台北市市議員、第四、五屆立法委員、陽信銀行第一、

二屆董事長、大學畢業 

常務董事 吳錫輝 92.05.19 陽明山瓦斯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董事、國小畢業 

常務董事 劉振陞 92.05.19 石牌自強綜合市場（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董事、高商畢業

常務董事 
國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林振和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董事、高中畢業 

常務董事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薛凌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全陽建設（股）公司董事長、高中畢業 

董事 
富利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林金隆 
92.05.19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信託部經理、台北國際商業銀行營業部經理、

陽信銀行常務董事暨總經理、大學畢業 

董事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泳濬 
92.05.19 伸營工業（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商畢業 

董事 張武平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商畢業 

董事 何順正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中畢業 

董事 郭文聰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工畢業 

董事 鄒枝和 92.05.19 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事、高中畢業 

董事 林吉雄 92.05.19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第三科科長、陽信銀行董事會主任秘書、陽信

銀行第二屆董事、大學畢業 

董事 陳進家 92.05.19 珀韻企業（股）公司董事、陽信銀行第二屆董事、大學畢業 

董事 陳金鎰 92.05.19
銀聯人身保險代理人（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董

事、大學畢業 

常務監察人 許博雄 92.05.19
東正陶瓷（股）公司董事長、陽信銀行第一、二屆常務監察人、

高中畢業 

監察人 蔡文雄 92.05.19 長誌聯合事務所會計師、陽信銀行第一、二屆監察人、研究所畢業 

監察人 陳森榮 92.05.19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經理、陽信銀行第一、二屆監察人、中學畢業

監察人 高明志 92.05.19 中國古代陶器有限公司董事、陽信銀行第二屆監察人、大學畢業 

 

 
 
 
 
 

註 1：陳勝宏、吳錫輝、林金隆、林吉雄為具專業資格董事。 

註 2：蔡文雄、陳森榮為具專業資格監察人。 



（附件一）本國銀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 

 

  17 

董事、監察人、總經理酬勞 

94 年第 3 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獎金

等酬勞 
董 監 事 
酬  勞 

其他酬勞 

董事長 陳勝宏 $3,510 1,219 公務車成本$3,222
常務董事 吳錫輝 810 1,219 - 
常務董事 劉振陞 810 1,219 - 
董     事 林吉雄 630 1,219 - 
董     事 陳進家 630 1,219 - 
董     事 陳金鎰 630 1,219 - 
董     事 鄒枝和 630 1,219 - 
董     事 張武平 630 1,219 - 
董     事 何順正 630 1,219 - 
董     事 郭文聰 630 1,219 - 

法 人 董 事 國志建設公司（代表人林振和） 810 1,219 - 
法 人 董 事 富利陽建設公司（代表人林金隆） 1,755 1,219 - 
法 人 董 事 全陽建設公司（代表人薛凌） 810 1,219 - 
法 人 董 事 全陽建設公司（代表人陳泳濬） 630 1,219 - 
常務監察人 許博雄 810 1,219 - 
監 察 人 高明志 630 1,219 - 
監 察 人 蔡文雄 630 1,219 - 
監 察 人 陳森榮 630 1,219 - 
監 察 人 曹英哲（註） - 50 - 
總 稽 核 曾耀德 1,745 - - 
總 經 理 張浚河 2,770 - - 
總 經 理 胡決陽 2,510 - - 
總 經 理 張義郁 2,845 - - 
總 經 理 周三和 2,511   
總 經 理 張繼鳴 2,511 - - 

 
註:於 93/1/15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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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股東持股名冊 

基準日：94/09/30                                   製表日：94/10/14 

股東姓名 持有股數（股）
持股比率

（%） 
質設股數 

富利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1,313,082 4.64% 0 

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9,512,566 4.43% 36,000,000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8,184,230 2.04% 0 

財團法人陽信文教基金會 11,712,509 1.31% 0 

郭文聰 11,126,644 1.25% 0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490,420 1.07% 0 

陳金鎰 8,485,015 0.95% 0 

勝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240,492 0.92% 0 

義聯股份有限公司 8,232,980 0.92% 0 

林彥女勻 7,890,905 0.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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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信商業銀行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一、銀行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銀行處理股東建議或爭議等事項之方式 

（二）銀行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情形

（一）本行總行秘書處轄下設有股務科，專責辦理股

東事務，如遇有股東建議或爭議等事項，則由

該科負責辦理，並視情節輕重，依據本行組織

架構層轉秘書處經理、行政總管理處執行長、

董事會主任秘書、董事長、常董會為妥善處理。

（二）本行關係企業為陽信證券，本行確實遵守銀行

法第四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有關保密的規

定，不得任意提供存、放、匯款及其他往來、

交易之客戶資料予轉投資事業或第三人。並每

月具體揭露各項業務之損益及營運狀況，以便

銀行與陽證公司進行內部檢討管理。 

（一） 本行已設有專責單位妥善處理股東建議、疑

義及爭議事項，符合該守則第十九條之規定。 

 

 

 

（二） 符合守則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 

（一） 本行目前尚無設置獨立董事席次。 

（二） 本行均定期評估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慎選

專業、負責且具獨立性之簽政見詩，定期對

銀行之財務狀況及內部控制實施查核。經查

會計師非為本行之利害關係人，並本公司之

董事長、總經理、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

理人，最近一年內未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

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 

（一） 本行因非上市上櫃公司尚未設置獨立董事席

次，符合該守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而未來

將視上市規劃設立獨立董事席次。 

（二） 符合該守則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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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行設置獨立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行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一） 本行目前尚無設置獨立監察人席次。 

（二）本行監察人固定於每月十六日及單月份之六

日至本行稽核總管理處查核各項財務、業務

等相關表冊，各員工或股務專責單位可先向

本行稽核總管理處反應相關意見（包含各股

東意見），再由該處轉呈各監察人，以作為員

工（或股東）與監察人間之溝通管道。 

（一） 本行因非上市上櫃公司尚未設置獨立董事席

次，符合該守則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而未來

將視上市規劃設置獨立監察人席次。 

（二） 本行以隸屬於董事會之稽核總管理處作為各

員工予股務專責單位暨各監察人之溝通管

道，符合該守則第五十九條規定。 

四、資訊公開 

銀行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

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露、落實發言人

制度、上市上櫃銀行法人說明會過程放置網站等）

（一） 本行各項應揭露事項均於本行網站上充分揭

露。 

（二） 本行對外發言人目前為本行主任秘書。 

符合第七十、七十一條規定。 

五、銀行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目前本行未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但本行監

察人固定於每月十六日及單月份之六日至本行稽核

總管理處查核各項財務、業務等相關表冊，並針對內

部稽核人員及作業進行考核。 

符合第三十六條之規定 

六、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董事出席及監察人列席董事會狀況、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銀行

（公司）為獨立董事及獨立監察人與保險業訂立責任保險契約之情形、風險管理政策及執行情形、消費者保護之執行情形、經理人之職責等）： 

（一） 董事出席及監察人列席董事會狀況：各董事、監察人除因事不克出席者均事先請假外，均踴躍出席會議，並已詳實記載於各次董事會議事錄。 

（二） 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各董事依據相關法令，自行迴避討論及表決有利害關係之議案，各該迴避情形已詳實記載於各次董事會議事錄。 

註：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參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行要點參考範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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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資 產 買 賣 處 分 情 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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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金融商品相關資訊 

商品名稱 推出時間 產品內容摘要 

信用卡新產品 94 年第三季 

利率:8.8% 

優惠期間:一年 

優惠期滿利率:19.71% 

開辦費:總代償金額 5% 

適用對象: 持卡人於他行信用卡或現金卡帳上有帳款且

正常繳款者，皆可申辦  

 

消費金融商品 

 【回娘家平轉回復型房貸】 

※針對轉貸客戶（含新舊戶），提供平轉（以目前貸款銀

行借款剩餘額度轉貸）、回復額度（回復前貸訂約額度）

首月零利率低利貸款。 

※一般新戶收取手續費 4000 元，如原為本行房貸戶轉至

他行之舊客戶，手續費折半優惠，只收 2000 元。 

※提供多樣化利率供消費者選擇： 

（一） 以目前貸款銀行借款剩餘額度轉貸或房屋價值的

八成內 

方案一：『首月零利率』，第 2~6 個月 1.98%，第 7~24 個月

2.28%，第三年起 2.88%（註） 

方案二：『首月零利率』，第 2個月起 2.78%不分段計息（註）

方案三：『首月零利率』，第 2~24 個月 2.88%固定利率，第

三年起 2.88%（註）。 

（二） 超逾目前貸款銀行借款剩餘額度或房屋價值的八

成 2.99%。 

註：上述利率除方案三第 2~24 個月利率為固定外，餘均

採指數型利率（目前為 1.82%）加碼浮動計價。 

※可提供寬限期一年，貸款期限最長 30 年，具二年提前

清償條款。 

※本專案限量 20 億元。 

【勞保卡貸款專案】 

一、對象 

（一） 年滿 20-45 歲（含）且有正當職業之中華民國國

民，男性需役畢或免役。 

（二） 現職工作六個月（含）以上。 

二、 貸款額度 

一律 15 萬元 

三、 貸款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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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固定利率，自貸放日起前三個月為年利率 10.88%，

第四個月起為年利率 14.88%。 

四、 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 

期限三至五年，一次動用，依年金法按月平均攤還本

息，無寬限期。 

五、 用保險費及帳戶管理費 

（一） 本貸款不需投保信用保險。 

（二） 每件核貸案於撥款時應收取帳戶管理費 3,000

元，以不減免為原則，若配合業務有減免之需要，

需由”消費金融事業部”授權人員核定。 

六、 風險管理費 

每件核貸案於撥款時應收取風險管理費 5,000 元，不

得減免。 

【『貸現金』貸款專案】 

一、對象 

（一） 年滿 20-45 歲（含）且有正當職業之中華民國國

民，男性需役畢或免役。 

（二） 男性持有信用卡或現金卡需滿一年紀錄以上，女

性持有信用卡或現金卡需半年紀錄以上且信用卡

需為有效之正卡（依聯徵 B66 或 J03 所示） 

二、貸款額度 

（一） 10 萬元~30 萬元 

（二） 貸款額度依聯徵 B66 或 J03、K23 信用卡或現金卡

所示單卡最高額度之 1.5 倍計算。（萬元以下無條

件捨去） 

三、貸款利率 

以年利率 12%，固定計息。 

四、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 

期限 3~5 年，一次動用，依年金法按月平均攤還本

息，無寬限期。 

五、信用保險費及帳戶管理費 

（一） 本貸款不需投保信用保險 

（二） 每件核貸案於撥款時應收取帳戶管理費為核貸金

額 7%計收，不得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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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放在 94 年第二季 

 
 
 

商品名稱 推出時間 產品內容摘要 

地上權信託 94 年第二季 一、鑒於社會上投資日趨廣泛與複雜，受託人以專業信託機構的角色

協助投資人對地上權管理及運用之安全與利益考量，提供多元化的服

務，有其發展重要性。為提供委託人專業的資產管理服務，透過受託

銀行獨立且專業的管理，確保信託財產的安全與有效運用。 

二、地上權信託簡述： 

(一)地上權之意義：依我國民法規定，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

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信託」的

模式，通常為委託人將其所得的地上權，移轉予受託人，受託人為了

受益人利益，將地上權為出租或讓售管理處份的信託。 

(二)地上權信託之優點： 

1.專業機構代為進行土地之開發、管理及處分使得資產的運用更具效

率及安全性。 

2.由公正之信託機構控管現金收付，以保障投資人權益。 

3.解決地上權人眾多，意見分歧無法充分利用建地之問題；避免興建

工程中輟，使興建過程順利推展以確保工程完工。 

4.透過信託方式較容易取信於融資銀行，以利營建資金募集。 

5.不因委託人之死亡、破產而影響到信託財產之經營，亦即受益人之

權利不會因而受損。 

6.政府保有公有地之所有權，可備供將來之行政需要，隨時收回利用。

7.開發建設經費由業者籌措，可以節省政府財政支出及減少通過預算

之困難。 


